
 

关于知识产权案件管辖调整过渡有关问题的规定 
 

  为实现知识产权案件管辖调整的顺利过渡，保证全市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平稳有序，保

障当事人诉讼权利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、

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》、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》，制定本规定。 

 

  1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 2014 年 11 月 6 日起受理案件，按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、

上海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》，集中管辖原由北京市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知识

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。 

 

  对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、行政案件，当事人于 2014 年 11 月 6 日以后提起诉讼的，由知

识产权法院受理。当事人不服区、县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、行政案件，于

2014 年 11 月 6 日以后提起上诉的，由知识产权法院受理。 

 

  2014 年 11 月 5 日以前，当事人已经向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、第三中

级人民法院起诉或者上诉的知识产权民事、行政案件，上述中级人民法院已经立案但尚未审结

的，继续审理；当事人已经提交起诉、上诉材料但尚未立案的知识产权民事、行政案件，由上

述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查、立案并审理。 

 

  2、2014 年 11 月 5 日以前各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开庭但尚未审结的知识产权民事、行政案

件，如果该案件承办法官已选调到知识产权法院，由该承办法官在原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结该

案件。但 2014 年 12 月 21 日以后仍未审结的，由原中级人民法院变更承办法官后继续审理。 

 

  3、由于审判人员调动需要另行组成合议庭继续审理的，应当告知当事人合议庭变更情况，

原合议庭已经开展的诉讼行为继续有效。 

 

  4、区、县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、行政案件，当事人上诉期限开始于 2014

年 11 月 5 日以前、届满于 2014 年 11 月 6 日以后的，第一审裁判文书交待上诉权利时应注明：

2014 年 11 月 5 日以前递交上诉状的，向北京市第×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；2014 年 11 月 6

日以后递交上诉状的，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出上诉。 

 

  5、2014 年 11 月 6 日以后，各中级人民法院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知识产权民事、

行政判决、裁定、调解书，发现确有错误，认为需要再审的，可以依职权提起再审。 

 

  2014 年 11 月 6 日以后，各中级人民法院对各区县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知识产权

民事、行政判决、裁定、调解书不再依职权提审或者指令再审，由知识产权法院依职权提审或

者指令再审。 

 

  6、2014 年 11 月 6 日以后，当事人对各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知识产权民事、

行政判决、裁定、调解书，认为有错误，向原审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，原审中级人民法院

应当受理、审查，符合条件的依法再审。 

 

  当事人对各区县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知识产权民事、行政判决、裁定、调解书，

认为有错误，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，2014 年 11 月 5 日以前提交申请的，按照原管辖规定，

由相应中级人民法院受理、审查，符合条件的依法再审；2014 年 11 月 6 日以后提交申请的，

由知识产权法院受理、审查，符合条件的依法再审。 

 

  7、知识产权法院一审的案件，生效判决、裁定和调解书由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。 



 

  8、知识产权法院在立案、审理过程中的保全、先予执行、强制措施、证据保全、诉前禁

令等事项，由知识产权法院执行。 

 

  9、在知识产权民事、行政案件审理中，当事人对区、县人民法院作出的罚款、拘留等强

制措施不服，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的，2014 年 11 月 5 日以前，按照原管辖规定，向相应中

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；2014 年 11 月 6 日以后，向知识产权法院提出申请。 

 

  10、各区、县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、行政案件，需要报请上级法院批准延长

审限的，2014 年 11 月 5 日以前，按照原管辖规定，报请相应的中级人民法院批准；2014 年

11 月 6 日以后，报请知识产权法院批准。 

 

  11、本规定所称日期以前、以后均包括本日在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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